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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众盛金属有限公司等 18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22年10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46,712.59万元,本
金为25,208.99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
江省杭州市、绍兴市、金华市、温州市、嘉兴市等地区。该
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
定资金实力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
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
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
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

标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
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9703144
电子邮件：chenjianing1@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 11月24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众盛金属有限公司等18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林正东：

你（户）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 634-10 号房屋
（以下简称征地房屋），位于该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
村）改造（二期）项目征地范围内。你（户）未签订房屋补偿
协议，现该项目协议签订、搬迁期限已过，本机关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版）第二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正版）第四十
五条、《文成县苔湖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
目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方案》规定，参照《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浙江省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征
地房屋作出文资规责〔2022〕7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户）送达，现向你（户）公告送达
文资规责〔2022〕7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

文资规责〔2022〕7号《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主要内容
为：“一、对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634-10号房屋以产权调换
的方式安置202.75平方米，你（户）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价
值差价111,305元，详情如下：1、安置房屋区位：文成县苔湖
街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二期）工程项目A-04安置地块，土
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2、应安置面积：202.75平方米；
3、应支付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差价111,305元；4、安置80、130
平方米住宅各一套，合计210平方米，指定住宅安置面积超

出住宅应安置面积7.25平方米，你（户）应支付安置面积差
价87,000元；5、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69,279元；6、搬迁
费1463.12元，回迁时再支付1463.12元，临时安置费第一期
支付24个月计35,114.88元，之后按每月1463.12元按月支
付至交房后6个月。二、你（户）应当自本决定送达之日起
五日内到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领取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
偿款、搬迁费和临时安置费。三、你（户）应当自本决定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腾退坐落于文成县大峃镇大峃街634-10
号土地和房屋，交文成县大峃镇人民政府验收、拆除。如不
服本决定，可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文成县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
月内依法向文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你（户）在法定
期限内对本决定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
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请你（户）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持身份证、户口簿
等有效证件到文成县伯温路苔湖新区 21 幢 2 楼（联系电
话：0577-59001723）领取文资规责〔2022〕7号《责令交出土
地决定书》，也可以登录文成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
wencheng.gov.cn/）上查看，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 11月24日

文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书送达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ZHYW2021008-1-6，2022年8月19日签署），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除自2019年6月30日至2022
年8月2日的债权回款）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1106839
浙栋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11月24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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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借款人名称

龙游金通水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特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浩洋娇子车业有限公司

浙江宏峰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盛泰铜业有限公司

绍兴高农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伯乐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丽水市精美印刷有限公司

新永茂科技有限公司

衢州瑞福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沃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开泰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大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绍兴县宝娜杰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神瑛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明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绍兴汇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绍兴福拉沃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金絮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维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八达五金有限公司

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绍兴福兰特服装有限公司

绍兴强裕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旺顺铝业有限公司

绍兴多多针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创益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鸿华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三瑞纺织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钻石王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绍兴市沃达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一重特钢有限公司

浙江宏峰铜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龙游金通贸易有限公司;金放林、毛敏菡;金放荣、叶国英

陈军;高杰;程剑、江红燕;浙江顺佳工贸有限公司

沈海静

张德乐;赵锦元;张瑶;熊维平;浙江强达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振展铜业有限公司、舒秀勇、冯方云、陈安夫、梁春雪

张红卫、俞江英、浙江绿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绍兴县华楠纺织有限公司、凌志贤、王安贵、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伯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悦来纺织有限公司、谢佰荣、汾阳市伯乐置业有限公司

李永东、项爱妹、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陈伟康、樊丽蓉

浙江棒棒门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新瑞薄板有限公司、朱海良、李柔辉

浙江飞宇钢结构有限公司、衢州浙西轻工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林瑞福、曾琼月

杭州绿宇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衢州奥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朱海江、夏冲飞、吴涛、陆益明

浙江真心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李非宇、王芸、宋金荣、遂昌县民丰燃料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杭州玄通特种纸销售有限公司、衢州市大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衢州市健立石油制
品有限公司、潘春富、吴小兰、浙江大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绍兴中清纺织有限公司、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汇力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润通印染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汉宏贸易有限公司、胡云强、陈惠敏、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汇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倪小永、韩来娣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润通印染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汇力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文杰贸易有限公司、陈惠敏、陈照华

浙江为民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润通印染服装有限公司、浙江新为民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汇力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文杰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神瑛贸易有限公司

周月新、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程建江、王军、浙江明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绍兴汇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倪小永、韩来娣

绍兴县明能植绒有限公司、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绍兴飞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单泉根、胡卫英

绍兴县苏霞纺织品有限公司、陈关明、朱燕琴、徐建芳

浙江赢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绍兴科丽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心愉纺织品有限公
司、林渭冲、孙素琴、金其、王玲娟、黄晔锋、王小宝、董子军、俞伟

绍兴市恒烨物资有限公司、绍兴宏美箱包有限公司、金云法、严萍

陈炜东、郭惠琳、葛铁英、陈炜峰、宣彩波江西金都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野鹰电动车业有限公司、浙江五莲农牧有限公司、胡汉永、胡小爱

浙江浩洋娇子车业有限公司、胡北京、叶华

绍兴县天合无纺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绍兴强裕纺织有限公司、绍兴创新纺织服装有限
公司、阮连忠、鲁文娟、绍兴市宝彤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昆裕化纤有限公司、绍兴福兰特服装有限公司、王建强、徐雅琴

朱高明、胡香雪

浙江百岁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东大网架有限公司、绍兴县兴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孟建定、张华

绍兴县德宇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俞志青、包立华、吴国仁、张小伟、绍兴市迈豪纺织品有限公司、陈淑英

绍兴县霆峰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市申罗纳纺织有限公司、何敖仁、金香芬、王国美、何华良、韩城峰、郦国强、沈玲花、江苏春之欣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剑利纺织物资有限公司、张少明、张再明、蒋剑霞、李剑良、胡莉娟、绍兴三瑞纺织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浙江鸿正建设有限公司、中程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绍兴中龙建设工程公司、绍兴市龙旺
建材有限公司、杨和超、俞秀丽、绍兴镜湖家私发展有限公司

李水全、冯素娟、绍兴县宝增毛纺织有限公司、绍兴钻石王华奴制衣有限公司、吴建校

朱中星

温州亚大特钢有限公司、林永华、娄香妹

张德乐、张纯峰、张雪莲、王玉秀、张伯林、张琪、浙江亿欣达合成革有限公司、浙江万峰钢业有限公司、张宪强、张宪强、松阳县盛昌木制品厂、张瑶

抵（质）押物

金放荣名下位于兰溪市和平路107号住宅楼5单元401室房屋，建筑面积163.9平方米房产，最高额抵押金额241万元。

/

/

/

/

浙江绿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袍江美安居小区47-49号、123号-130号、140号、141号、144号-148号、152号-155号总面积为2158.64平方米商铺提供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970万元

绍兴县明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其厂区2台卧式冷挤压压力机提供抵押，最高抵押金额200万元。

汾阳市伯乐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山西汾阳市位于鼓楼北区、府学街及城内北大街的商铺，面积1734.72㎡，最高额抵押金额1200万元。

浙江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丽水市莲都区郎奇工业区郎源路16号房地产。土地面积为7468平方米，厂房面积为10534.74平方米。抵押物最高额抵押金额为1645万元。

丽水市精美印刷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丽水市水阁工业园区云景路85号房地产，土地面积为6925.55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为6679.32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为1203万元。(已处置）

/

/

/

遂昌县民丰燃料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遂昌县妙高镇车站路196号房产抵押，建筑面积为417.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800万元

浙江大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龙游县湖镇工业区机器设备抵押，最高抵押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浙江大明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龙游县湖镇工业区厂房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建筑面积1866.97平方米，
土地面积为33333.3平方米，最高抵押额为人民币1427万元整；潘春富、吴小兰名下位于龙游县湖镇镇南区块湖十路公路边商住楼抵押，建筑面积1123.18平方米，最高抵押额为人民币676万元整。

抵押物：绍兴县承乾贸易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位于绍兴县华舍街道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5楼501-513、549-555
室的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1523.13平方米

抵押物1：倪小永名下笛扬路商用及办公楼，位于柯桥笛扬路746号5幢801、802室，建筑面积1142.78平方米 抵押物2：韩来娣名下笛扬路商用及办公楼，位于柯桥笛
扬路746号5幢901、902室，建筑面积1142.78平方米 抵押物3：韩来娣名下国贸中心商用及办公楼，位于柯桥兴越路1475号绍兴国贸中心（南区）7幢506室，建筑面积
279.48平方 抵押物4：韩来娣名下勤业广场商用及办公楼，位于柯桥勤业广场1幢1804－1806、1807－1810室（写字楼），建筑面积664.55平方米

抵押物1：陈惠敏名下房产，位于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402-407,409，410,449,454室，面积722.86平方米 抵押物2：陈照华名下房产为抵押物，位于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102-103室商业用房，房产面积221.86平方米

抵押物1：绍兴县神瑛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资产，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301-307,309,310,349,354室共11间商业用房，房产面积819.66平方米
抵押物2：绍兴县神瑛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资产，中海国际商业中心3幢308,350-353,311-313，355室共9间商业用房，房产面积708.03平方米

抵押物：浙江德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上虞市百官街道德盛路德盛大厦二层，三层写字楼，该写字楼为钢混结
构，共二十五层，抵押物所在层数为二，三层，建筑面积1614.42平方米。最高担保债权金额为1727万元。（已处置）

浙江明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市柯桥雅豪湖畔春天大厦206、208、209室，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550.86平方米。

/

/

抵1：朱燕琴所有的位于柯桥蓝天商业中心1幢3044室至3056室、3059室至3062，建筑面积491.29平方米，土地面积249.44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抵押金额1277万 抵2：朱燕琴所
有的位于柯桥蓝天商业中心1幢3057-3058、3073、3120-3123、3135、3145室的房产，建筑面积276.1平方米，土地面积140.19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商业，抵押金额717.8万

抵1：孙素琴所有的位于绍兴袍江华欣大厦1601、1602室的房产，建筑面积541.49平方米，土地面积117.88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抵押金额363.2万。该处抵押物司法拍卖已成交，目前回款
2517206元，已处置且回款已到账；抵2：孙素琴所有的位于绍兴金鑫大厦(中兴中路300号304-308室)的房产，建筑面积502.41平方米，土地面积59.13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出让，抵押金额800万。

抵1：严萍以位于绍兴市越城区嘉禾商务楼7层B1区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208.6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1.7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办公用地，抵押金额
200万 抵2：严萍以位于越城区崇贤街9号2105室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183.1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7.9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办公用地，抵押金额238
万 抵3：金云法以位于越城区崇贤街9号2101室房产为借款提供抵押，建筑面积276.5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42.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办公用地，抵押金额360万

抵1：葛铁英、陈炜峰所有的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永丰街道永丰大道111号金都广场店面二直，建筑面积124.24㎡，土地面积0.04亩，土地用途商住，抵押金额335万；抵2：
葛铁英、陈炜峰所有的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永丰街道永丰大道111号金都广场二层店面3直，建筑面积233.78㎡；负一层车库8间，建筑面积304.31平方米。土地面积合
计0.16亩，土地用途商住，抵押金额333万；抵3：宣彩波所有的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永丰街道永丰大道111号金都广场二层商场商铺5直，建筑面积1538.64㎡；负一层车
库八间和储藏间二间共10间,建筑面积429.65㎡。土地面积0.6亩，土地用途商住，抵押金额1436万；抵4：江西金都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永丰街道永
丰大道111号金都广场一层店面7直，建筑面积450.01㎡；负一层车库二间储藏间一间共三间，面积139.45㎡。土地面积合0.18亩，土地用途商住，抵押金额950万

抵押物：抵押物为胡汉永、胡小爱位于缙云县七里乡金弄市场路西150号及150-2号房产，建筑面积为4611.28平方米，占地面积666.8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2305万元

/

抵押物：绍兴市宝彤纺织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萧山区靖江街道京明凤凰家园3幢2单元1101室，建筑面积为256.18平方米；3幢2单元1102室，建筑面积为256.92平方米；3
幢3单元1101室，建筑面积为256.18平方米；11幢3单元1101室，建筑面积为227.29平方米；12幢2单元1101室，建筑面积为227.7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844.6871万元

抵押物：王建强所有的位于绍兴柯桥鉴湖路湖景花园营业房D幢105号的房产，建筑面183.7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700万元

/

抵押物：绍兴五环氨纶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已处置）

抵押物：陈淑英位于绍兴袍江太阳公寓8幢教育路151号的商铺，建筑面积109.96平方米，土地面积53.2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70万元

抵押物1：江苏春之欣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泰兴市新街镇南新根南路南侧工业用地，土地面积19133.0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441.7万元。

借款人名下的位于柯桥财智国际商务大厦1幢0503-0507室写字楼，房屋建筑面积646.44平方米、土地168.2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501万元

抵押物1：九龙环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于绍兴市胜利东路392号1601室的商务楼，总建筑面积1121.84平方米，土地面积212.93平方米，最
高额抵押900万元（已处置）；抵押物2：绍兴镜湖家私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朝皇路718号办公用房，建筑面积1694.8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340万元；

抵押物：吴建校所有的绍兴北海花园31幢405室住宅，建筑面积106.3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44万元；

抵押物：朱中星名下位于昆山市巴城镇国际上湖花园2号楼103室、105室、109室、110室、113室、114室、115室、116
室、117室、159室，共计10套营业房产，建筑面积1725.14平方米，土地面积367.8平方米，最高抵押担保额928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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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国通
石化（舟山）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国通石化（舟山）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66820657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 11月2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10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诸暨市广嘉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2]年[10]月[15]日）

本金

1,738,553.00

1,738,553.00

欠息

2,827,104.47

2,827,104.47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抵押、担保人

俞永平、詹建丽夫妇、诸暨市嘉薇珠宝有限公司，其中62.2851万元追加浙江诸暨市中赫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保证

龚成明(33072619761022001X)：
本人杨卫兵依法将对你享有的债权97800 元及利息

转让给杨卫忠，请你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日或者公告
登报该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杨卫忠履行给付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杨卫兵
2022年 11月2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